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7,824,620,573股

发行价格：5.93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或“发行人”）已于

2025年6月17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

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将于其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30日，本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5年4月16日，本行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的相关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行长、董事

会秘书或董事长、行长、董事会秘书另行授权的其他人士，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全权办理与本次

发行有关的事项。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本次发行已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简称“金融监管总局”）的批复，金

融监管总局同意本次发行及核准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

称“财政部”或“发行对象”）的股东资格。

2025年5月9日，本行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本行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

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 5月 23日，本行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79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27,824,620,573股

3.发行价格：5.93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65,000,000,000.00元

5.发行费用：47,341,938.10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164,952,658,061.90元

7.每股净发行价格：5.93元/股
8.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缴纳情况验证报告》（安

永华明（2025）验字第 70008878_A01号），截至 2025年 6月 13日上午 11时止，联

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之一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共收到发行

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165,000,000,000.00元。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安

永华明（2025）验字第 70008878_A02号），截至 2025年 6月 13日止，发行人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65,000,0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7,341,938.10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4,952,658,061.9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27,824,620,57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人民币137,128,037,488.9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6月 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

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金融监管总局批准、上

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财政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

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财政部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其他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财政部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

在认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

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财政部

认购数量（股）

27,824,620,573
限售期

5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

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财政部成立于1949年10月，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是主管我国财政收支、

税收政策等事宜的国家行政机关。

发行对象不构成本行的关联方。最近一年，除本行承销和买卖财政部发行

的投资类证券及本次向财政部发行股份外，本行与财政部之间不存在应披露未

披露的重大交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5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股东名称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汇金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MUFG Bank, Ltd.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
品（寿自营）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持股数量（股）

188,791,906,533
81,813,484,449
7,941,164,885
1,810,024,500
1,365,535,043
520,357,200
385,731,475

344,932,845

319,000,000

持股
比例

64.13%
27.79%
2.70%
0.61%
0.46%
0.18%
0.13%

0.12%

0.11%

股东
性质

国家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股份
种类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41,018,465 0.08% 其他 A股

2.本次发行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5年6月17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汇金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财政部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MUFG Bank, Ltd.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88,791,906,533
81,825,014,533
27,824,620,573
7,941,164,885
1,810,024,500
1,479,948,934
520,357,200
249,778,888

229,960,245

161,666,365

持股
比例

58.59%
25.39%
8.64%
2.46%
0.56%
0.46%
0.16%
0.08%

0.07%

0.05%

股东
性质

国家

境外法人

国家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股份
种类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本次发行前后，汇金公司仍为本行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行的控

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相关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导致的权益变动前后，汇金公司持有本行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汇金公司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持股数量（股）

188,791,906,533
持股
比例

64.13%

本次发行后
（截至2025年6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188,791,906,533
持股
比例

58.5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并跨越5%的整

数倍。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行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将增加27,824,620,573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合计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5年3月31日）

股份数量（股）

一

294,387,791,241
210,765,514,846
83,622,276,395
294,387,791,241

占比

一

100.00%
71.59%
28.41%
100.00%

变动数

股份数量（股）

27,824,620,573
一

一

一

27,824,620,573

本次发行后
（截至2025年6月17日）

股份数量（股）

27,824,620,573
294,387,791,241
210,765,514,846
83,622,276,395
322,212,411,814

占比

8.64%
91.36%
65.41%
25.9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本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净资产规模将增加，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净资

产收益率。但长期来看，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各项业务发展产生的效益将逐步显

现，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本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控股股东仍为汇金公司，本行仍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

求保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本行的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

响。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本行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增加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提高本行核心一级

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强本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

本行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资本基础。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1.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保荐代表人：董雯丹、何舟

项目协办人：孔祥玉

项目组成员：康乐、李泽玥、张天舒、李荣杰、龚梦辰、丁海桥、王乐中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彭源、王琛

项目协办人：张利才

项目组成员：马小龙、赵晓辉、葛璜、刘源、张竟雄、何治奇、马旭浩、张慧童

联系电话：010-60833686、010-60838991
传真：010-60833504
（二）联席主承销商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健

项目组成员：孙琳、左佳、籍冠珩、郭芳池、曾舸航、佘怡漫、陈汉曦、史韵恒、

郭宇轩、杜鹏程、高励治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号前海深港基金

小镇B7栋401
法定代表人：江禹

项目组成员：龙定坤、曾韡、胡建敏、朱志帅、陈城、张诺亚、鲁庆一、王子威、

李怡忻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7615941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项目组成员：许佳、王鑫、徐炜、李彬楠、陈雪、张学斌、周银斌、裴亦萱、柳晗、

周琦珩、朱晨悦、张雅荃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成

项目组成员：曾琨杰、冯强、张廷、钟犇、郭启明、邓博文、范宜东、毛誉蓓、闫

寅杉、闫明庆

联系电话：010-56052830
传真：010-56118200
（三）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事务所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周宁、柳思佳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四）审计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负责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许旭明、张凡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五）验资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负责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许旭明、张凡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期诉讼情况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仁东控股”）于2024年12月12日收到天津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文书资料，内容

涉及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民盛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股东出资纠纷。该案诉讼请求无事

实及法律依据,实质系由民盛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石山（同时为民盛租赁有限公司持股

30%的股东）单方主导所致。后续，该案分别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一审、二审驳回起诉。另外，王石山还以其个人名义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诉

告民盛租赁有限公司，要求法院认定民盛租赁有限公司2024年12月6日临时股东会作出的

决议无效，仁东控股被列为该案第三人。上述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

诉讼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4）、《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5）、《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民盛租赁有限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第一项、第二项决议（即该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

事项的议案》）不成立，驳回王石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民盛租赁有限公司2024年12月6日临时股东会议案一、议案二主要内容如下：

1、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4年7月，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向仁东控股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为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金额为103,990,000.00元。仁东控股提请本次股东会决议，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在本

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2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请撤回 2024年 7月对仁东控股的 103,990,
000.00元债权的申报。

2、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2024年 11月 8日，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向管理人补充申报 22,000万元债权。仁东控股提

请本次股东会决议，结合民盛租赁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民盛租赁有限公司在本议案审

议通过之日起的2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请撤回2024年11月8日对仁东控股的22,000万元债

权的申报。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就临时股东会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议案》，所

涉民盛租赁有限公司申报的103,990,000元债权，已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广州中院”）于2025年3月3日作出的（2024）粤01破380-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为无异议债

权。公司根据广州中院依法裁定批准的《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已在管理人处全额预留该笔债权对应的重整偿债资源。

鉴于此，上述审议通过的议案一《关于民盛租赁向仁东控股申报债权及表决相关事项的

议案》被法院认定不成立，不影响该笔债权依法获得清偿，不会对仁东控股《重整计划》的执行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2、就临时股东会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所涉民盛租赁有限

公司申报的220,000,000元债权，因涉及未决诉讼，在公司重整期间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上被管理人列入暂缓确认债权。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出具的（2025）津民终 72号

《民事裁定书》，管理人已依法审查不予确认该笔债权，目前管理人已提请相关主体核查相关

债权表。

鉴于此，上述审议通过的议案二《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被法院认定

不成立，不会对仁东控股《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重整计划》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10
时至2025年5月29日10时止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

行公开拍卖处置，公司持有的民盛租赁有限公司70%股权在本次拍卖中被买受方杭州珈聚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拍出。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公示的《竞买公告》，拍卖前公司已对民盛

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的出资等纠纷进行了风险提示，竞买人一旦出价竞拍，即表明已

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仁东控股不承担任何责任。

公司与杭州珈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5日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和《股权

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交割日）起生效，自生效日起，买受方杭州珈聚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民盛租赁有限公司70%股权的持有人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交割日后标的股权所有权利、收益、风险及义务全部转移至买受方，公司无需就该股权承担任

何责任与义务。

4、前述民盛租赁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案一、议案二系针对仁东控股债权申报的议案，

不涉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案件的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

内，判决尚未生效，同时《关于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相关事项的议案》涉及的220,000,000元债

权尚在核查期间内，案件后续的进展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管理人及公司未来将根据该案的

生效判决文书、相关方对债权的核查情况以及《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等议案所涉债权依

法予以处理。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ST仁东 公告编号：2025-070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美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与江苏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体内

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近日，合作双方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协议书》，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解除该项目

总承包合同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合同解除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双方一致确认总

承包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不因解除总承包合同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项目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收入，合同解除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指定媒体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生态建设为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约107,423,199.14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具体处

理结果以及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丽生态”）及控股子公司福

建美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丽生态建设”）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发来的《答辩

通知书》【（2025）洪仲案字第0020号】及《仲裁申请书》，井冈山鼎睿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井冈山鼎睿”）就其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生态建设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向南昌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南昌仲裁委员会已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2）。

二、上述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5）洪仲案裁字第0020号《裁决书》，裁决主要

内容如下：

1、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本金9,600万元；

2、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回购溢价款及差额补足款（该款项分为两部分：1、支付回

购溢价款及差额补足款10,844,274.14元；2、自2025年1月3日起，至美丽生态付清本金9,600
万元时止，以9,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

3、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律师费50,000元，保全保险费28,563元；

4、井冈山鼎睿对美丽生态建设就本案质押的应收账款进行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

1、2、3项支付义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对美丽生态就上述1、2、3项支付义务对井冈山鼎睿共

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6、井冈山鼎睿预交本案仲裁费500,362元，由美丽生态、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共

同承担并径付井冈山鼎睿；

7、驳回井冈山鼎睿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1、2、3、6项裁决由美丽生态、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承担支付义务，并应于

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井冈山鼎睿一次性履行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具体处理结果以及对公司本期利润

和期后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裁决书【（2025）洪仲案裁字第0020号】。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徐烁华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了《润贝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烁华女士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16,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0.26%。

2025年 6月 17日，公司收到徐烁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

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徐烁华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9日至2025 年 6 月 17
日

减持股数（股）

216,000
减持均价（元/股）

49.89
减持比例（%）

0.26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徐烁华女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股权激励已解

禁的股份，减持实施过程中减持价格区间为45.18元/股至55.71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所持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本次减持后所持股份

股 份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徐烁华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1）无限售条件股
份

（2）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4,700
531,175
1,593,525

2.58
0.65
1.94

1,908,700
315,175
1,593,525

2.32
0.38
1.94

注：上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减持主体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徐烁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316 证券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2025-025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

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长张品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2,674,341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11.5023%，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10日至

2025年10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4043%。

2、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162,222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1.3914%，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 年7月10日

至2025年10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0,000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156%。

3、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997,56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5384%，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10日至2025年

10月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0539%。

以上计算公司总股本比例时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3,113,500股。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张品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品章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天富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品光

张品章

陈天富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2,674,341
5,162,222
1,997,564
49,834,127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账户股份）
的比例

11.5023%
1.3914%
0.5384%
13.432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及因权益分

派送转的股份。

3、减持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张品光

张品章

陈天富

合计

减持数量（股）

1,500,000
800,000
200,000
2,500,000

占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账户
股份）的比例

0.4043%
0.2156%
0.0539%
0.6738%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6、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股东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张品光先生、张品章先生、陈

天富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

3、本次拟减持股东均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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